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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动产家族信托看，将房产装入家族信托视同为交易过户，从信托设立到终止各
环节均存在高额税收成本，比委托人和家庭成员之间直接赠与、继承房产税负加重
许多。股权家族信托面临同样的问题，以股权设立家族信托会被视同为交易性过户
，与房产设立的情况一样，主要涉及个人所得税。同样，就慈善信托而言，设立慈
善信托的公益捐赠不仅不能抵免税收，反而增加了税收负担。税收问题已成为中国
慈善信托发展最主要的障碍，也从而增大了在中国推广家族信托的难度。

一、以房产为代表的不动产家族信托税负分析

伴随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中国境内房地产独具的强大保值
、增值及投资功能，一再被市场印证。因此，房产成为中国私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财富传承中最主要的家庭财产。但现阶段房产的传承仍以传统的赠与、继
承方式为主，以房产设立家族信托的比例非常小。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开征遗产税和
赠予税，根据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将房产赠与给家庭成员，并且家庭成员之间的房
产赠与、继承行为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契税。

个人所得税：根据《关于个人取得有关收入适用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74号）的规定：“符合以下情形的，对当事双方
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一）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配偶、父母、子女
、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二）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
屋产权无偿赠与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三）房屋
产权所有人死亡，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的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

增值税：根据《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附件三的规定：“一、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三十六）涉及家庭财产分割的
个人无偿转让不动产、土地使用权。家庭财产分割，包括下列情形：离婚财产分割
；无偿赠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
；无偿赠与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房屋产权所有人
死亡，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依法取得房屋产权。”

土地增值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
》（财税字〔1995〕48号）的规定，“细则所称的“赠与”是指如下情况：（一
）房产所有人、土地使用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赠与直系亲属或承担直
接赡养义务人的。”

契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承土地、房屋权属有关契税问题的批复》（国税
函〔2004〕1036号）的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
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土地、房屋权属
，不征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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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由于家庭成员间直接传承房产无须缴纳个人所得税、增值
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因此我国境内的委托人并无通过家族信托进行避税的需求
和动机。实践中，委托人更多是基于自身家庭的情况，比如子女存在智力障碍无法
管理房产；不希望子女将房产出售变现后过度消费等生活上的需求；希望通过家族
信托持有房产，而子女作为受益人自住或享受房产的出租收益，给子女基本生活保
障。

2、以房产设立家族信托各环节的税收

与上述将房产直接转让给其子女（包括生前赠与和死后继承）不同，对于以房产设
立家族信托并无明确的税法规定。由于目前缺乏配套的信托登记制度，将房产装入
家族信托视同为交易过户，从信托设立到终止各环节均存在高额税收成本，比委托
人和家庭成员之间直接赠与、继承房产税负加重许多。并且由于设立、终止环节需
要缴纳两次房产交易相关税费，存在重复征税。

1）设立阶段（委托人以房产设立家族信托）

信托的成立以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转移为基础。因此对于以房产设立的家族信托而言
，相关房产需要进行所有权变更登记。在房产产权变更环节，由于缺少相关税法文
件规定，主管税务机关通常认为委托人以房产设立家族信托的行为是交易过户，因
此委托人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包括增值税附加税费）、土地增值税（如
转让非70年产权的房产）；受托人需要缴纳契税。这其中，根据房产性质的不同、
持有年限不同、房屋所在地当地政策不同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整体来看税
收成本远高于直接赠与或继承的方式。

2）存续阶段（家族信托受托管理房产）

首先，无论房产性质是住宅还是商业，无论用于自住或出租，家族信托持有房产期
间均需要按年缴纳房产税。但如果子女直接继承房产，现阶段仅上海、重庆两市当
地有相关房产税规定，其他地区根据现行的房产税法律法规，个人所有的非营业用
的房产，不分面积多少，均免征房产税。

其次，若委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将此房产出租，持续获得的租金收入部分还需要缴纳
增值税、印花税。

3）终止阶段（家族信托将房产转让给受益人）

受托人可以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将信托房产在适当时机进行处分。受托人转移房
产产权，需要视同交易再次计算增值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受益人接受房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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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需要再次缴纳印花税和契税。

3.案例分析

假设A先生在北京拥有一处住宅，该住宅的购买成本为500万，设立信托时市场公
允价值为1000万元。A先生以该房产设立家族信托（家族信托下设有限合伙持有房
产）。以信托合同约定，该信托受益人为其女儿；信托期限10年，均为女儿自住，
不出租；信托终止时，房产转让至女儿名下。以下，我们分别以家族信托的设立、
存续、终止三个环节，对直接传承及设立家族信托两种模式的税收差异进行比较。

如上表所示，设立股权家族信托的模式额外增加了委托人200万元的个人所得税税
负。

三、慈善信托无税收优惠影响家族信托的开展

从国内外家族信托实践来看，慈善信托与家族信托呈融合趋势。慈善信托承载着高
净值人群承担社会责任的公益心愿。高净值人群是公益慈善事业最主要的支持者。
不少家族信托客户不仅自己要做慈善，也希望子孙后代把家族公益慈善的传统传承
下去，因此通过设立家族信托来实现这一目的。但在现实实践中，由于上述中国信
托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设立慈善信托的公益捐赠不仅不能抵免税收，反而增加了
税收负担。

1、公益性捐赠的税收优惠

目前中国的税法制度对公益性捐赠的税前扣除进行了规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21年发布了《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
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0号）。其中第十二条规
定，“公益性群众团体在接受捐赠时，应按照行政管理级次分别使用由财政部或省
、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监（印）制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并加盖本单位的印章
；对个人索取捐赠票据的，应予以开具。企业或个人将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进行税前扣除，应当留存相关票据备查”。第十四条的规定，“省级以上财政、税
务部门应当及时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具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群众团体
名单公告。企业或个人可通过上述渠道查询群众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及有
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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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规定，实际操作层面，纳税人（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如果发生了公益性捐
赠支出，受捐赠的单位应在财税部门发布的具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名单中
，且需取得该单位开具的公益性捐赠票据作为税前抵扣的凭证，否则相关支出无法
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时进行税前扣除。

2、慈善信托的税收分析

但是慈善信托无法适用上述公益性捐赠的税务处理规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至今并未明确委托人向慈善信托捐赠是否可以进行税前抵扣
。

实际操作中，由于慈善信托受托人不在财税部门发布的具备税前抵扣资质的名单中
，且无法开具公益性捐赠票据，导致委托人向慈善信托的捐赠将增加税负。

3、案例分析

下表分别以企业、个人作为捐赠人，计算了向符合税法规定的公益性团体和向慈善
信托进行捐赠的税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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